
國立臺灣大學校園交通管理委員會第 23 屆第 1 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3年 04月 26日（星期五）上午 09時 30分 

開會地點：校總區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 

出席者：廖委員文正、朱委員士維（李秘書毓璱代）、王委員大銘、 

陳委員基發、許委員安北、賴委員勇成（請假）、朱委員致遠（請假）、 

黃委員種甲、許委員聿廷（請假）、侯委員美花、 

蘇委員昱齊、呂委員孟哲（賴同學奕達代）、鄭委員景平 

列席者：駐衛警察隊姚小隊長奇傑、范隊員揚智、校園規劃小組（請假）、 

事務組姚編審吟儀、清潔股林股長烜慶、李辦事員弘裕、 

交通股徐股長仁祥、阮資深專員偉紘、朱行政組員麥文、羅淑秋襄理、 

郭瑋家總務幹事 

主席：廖總務長文正         記錄：阮資深專員偉紘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上次會議之執行情形（詳當日工作簡報） 

參、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事務組 

案由：有關修正「國立臺灣大學校園交通管理要點」（下稱「本要點」）部分內

容（詳附件一），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因應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修法，「身心障礙手冊」已更名為「身心障礙

證明」，故配合修正本要點第五點第三項及第三十點，擬將「殘障」字樣

修正為「身心障礙」，「身心障礙手冊」及「殘障手冊」修正為「身心障

礙證明」。 

二、 為敘明清楚校總區停車場名稱，並調整路外停車場及外圍停車場名稱，擬

修正本要點第五點內容，內容詳條文修正對照表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及第

二款內容。 

三、 有關本要點適用範圍，為避免管理權爭議，校內行車及停車空間，除專案

簽准外，均應納入校方統籌管理，擬將第二點增加「前揭空間均應納入校

方統籌管理」字樣。 

四、 為避免本要點「例假日」字樣與勞動基準法上的個人「例假日」之定義混

淆，且交通管理要點之「例假日」所指為「星期六、日」，非「國定假日」，

故擬將第七點「例假日」字樣刪除；另將第三十八點「國定例假日」字樣

修正為「國定假日」。 

五、 依實務上將第二十八點停車證停放時間由「日間及夜間二種」修正為「日

間、夜間及全日三種」。 

決議： 

一、 本案修正通過，請事務組依委員建議內容修正條文對照表，建議內容如下： 

1. 校園交通管理要點第二點：「本要點適用範圍，包括本校校總區及水源

校區（下稱本校校園）內之所有行車及停車空間，前揭空間均應納入校



方統籌管理。但經專案簽准者，依簽准內容辦理。」。 

2. 「凝態館」建物名稱已更名為「物理學系/凝態科學研究中心」，請配合

修正為「物理學系/凝態科學研究中心後」停車場。 

二、 其餘依事務組建議修正部分校園交通管理要點（如附件一修正條文對照表

所示），後續請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事務組 

案由：有關自行車相關處理作業及「汽、機車車證」與「自行車證」退費等事宜，

擬修正本校校園交通管理要點（下稱本要點）部分內容（詳附件二），提

請討論。 

說明： 

一、 有關自行車違規移置、廢棄清理、拖吊取締及保管領取等情形，為避免日

後衍生爭議，擬修正本要點第十九點、二十點、二十一點第一項、二十一

點之一、二十一點之二、二十二點、四十四點及四十七點等內容，並刪除

四十六點內容，前揭內容詳條文修正對照表附件二所示。 

二、 有關汽、機車停車證退費乙事，因年繳停車費一次付清者，本校有提供優

惠費率，故如需提前解約，其退費金額為繳納全額費用扣除已使用月租原

價，以符合實務上辦理方式及合理性，修正內容詳條文修正對照表第四十

點第二項內容。 

三、 有關自行車識別證中途退辦及相關退費申請等事宜，擬新增第四十點第三

項：「非本校教職員工生中途退辦本校核發之自行車識別證者，以月計算，

並於次月開始退費，其退費金額為已繳納未使用之辦證費全額扣除行政處

理費（伍拾元）後，再退還剩餘金額。 

決議： 

一、 本案修正通過，請事務組依下列委員建議修正條文對照表內容： 

1. 有關第二十二點，因居住地址非必要參考依據，且健保卡亦可作為佐證

個人身分之參考，建議刪除「居住地址」字樣。 

2. 第四十四點，有關本校教職員工生騎乘租賃自行車遭移置者，應依前款

規定辦理，並記錄個人違規累計次數。其中「應依」可修正為「準用」，

建議酌修文字。 

二、 其餘依事務組建議修正部分校園交通管理要點（如附件二修正條文對照表

所示），後續請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研究生協會 

案由：國立臺灣大學校園交通管理要點第八點修正案（詳附件三）。 

說明： 

一、 本次的修正，主要將住宿學生登記、抽取汽車停車位的規範合法化並明文

規定。 

二、 就目前的規範，住宿學生不得抽取汽車停車位；但現行管理實務，卻開放

住 宿 學 生 可 以 登 記 部 分 車 位 （ 參 見 事 務 組 公 告 ：

https://ga.ntu.edu.tw/main_ch/fileRename/fileRename/1500/7393/2/3/112 上學



生汽車停車證辦理日程表及注意事項全.pdf）。 

三、 事務組開放住宿生可以抽取汽車位，本是考慮住宿生也可能有用車需求的

一片美意，且也考慮到使用者間的使用方便性（住宿生已經住在學校，用

車需求相對較小），本案沒有要予以苛責。不過這種作法，以校級規範而

言，終究是不合法，因此本案首先要合法化住宿生抽取停車證的實務作法。 

四、 其次，如果單純以「住宿生」、「非住宿生」的身份二分，並沒有考慮到

不同宿舍的地理空間差異，反而會造成部分住宿生使用不便。就本案而言，

核心是國青宿舍，緊鄰辛亥地下停車場，卻因交通管理要點的明文，無法

抽取辛亥地下停車場的停車位；如要使用目前距離最近的長興 BOT 地下

停車場，卻需要在基隆路停等四至七次的紅綠燈（跨越基隆路前往長興街、

出停車場停等長興街、回停車場停等辛亥路、芳蘭路與長興街、回宿舍跨

越基隆路，如果需要左轉往福和橋、羅斯福路方向就會多一次），徒然耗

費許多時間（辛亥基隆路口一個週期大約是 300-360 秒；如以一次 150 秒

計，則總計會至少多達 600 秒即 10 分鐘）。如果國青住宿生可以抽取辛

亥地下停車場，則會節省下可觀的時間。 

五、 另外也許有些委員會擔心住宿生排擠一般使用者的問題，不過現行實務已

經開放住宿生抽取車位，因此不會有排擠問題；再者，事務組亦可公告限

額多寡，例如如僅開放辛亥停車場五席車位給國青住宿生，相信也不會對

一般使用者有排擠的效果。 

決議：本案同意僅修正校園交通管理要點第八點：「本校學生，得於學期開始時，

依事務組公告以抽籤方式辦理限額之學生汽車停車證。」，其餘依現行條

文維持原狀（如附件三修正條文對照表所示），後續請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研究生協會 

案由：國立臺灣大學校園交通管理要點第三十六點修正案（詳附件四）。 

說明： 

一、 本次的修正，主要開放大型重型機車（紅、黃牌）得停放機車停車場。 

二、 依據 2022 年春季的期末校務會議的決議，本校應該在十年內完成無車校

園的目標。屆時，校園周邊的停車場車位會更加緊俏。惟本校交通管理要

點規定，大型重機應該停放於汽車停車場，不但浪費許多停車空間，也讓

大型重機的車主有無謂的花費與諸多不便。開放大型重型機車停放機車停

車場，除了讓車主有選擇的空間，也會釋出一些汽車位供小客車停放，是

雙贏的結果。 

三、 大型重機的停車向來是個問題。由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92 條第 6

項前段規定，大型重型機車，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比照小型汽車試用其

行駛及處罰規定……。因此，交通部遂發布交通部 97.02.05 交路字第

0970001214 號令：（一）「汽缸總排氣量 250CC 以上、未滿 550CC 之大

型重型機車」於路外停車場停車，仍「應停放」於機車停車位。（二）「汽

缸總排氣量 550CC 以上之大型重型機車」於路外停車場停車，「得停放」

於小型車停車位；與交通部 102.12.10 交路字第 1020041278 號令：，由於



道交條例已經修正（註：這次修正是修改第 92 條第 6 項前段規定，原條

文為：排氣量五百五十毫升以上的大型重型機車，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

比照小汽車適用其行駛及處罰規定……。修正後條文為現行條文），因此

「汽缸總排氣量 250CC 以上之大型重型機車」於路外停車場停車，「得停

放」於小型車停車位。依此，各停車場業者均誤將道交條例第 92 條第 6 項

前段的規定，當作要求大型重型機車要停放在小型車車位的依據。 

四、 不過，如果仔細探究兩者都是說大型重型機車「得停放」於小型車停車位，

並沒有說「應停放」於小型車停車位。事實上，許多大型重型機車都能停

入一般合法機車停車格（舊規格為 2 公尺長、1 公尺寬，新規格為 2.2 公

尺長、1 公尺寬）；停入小型車停車格不僅是浪費空間、使汽車駕駛沒有

停車位可以停，也使重機駕駛徒然支出許多不必要的停車費用。此外所衍

生的「副作用」，像是停汽車格被移車、一格多車的收費問題、路外停車

場沒有後車牌辨識等，都導致很多車友在停車時，寧可違規也不願意自己

的愛車被人隨意亂動。 

五、 其次，事務組引用交通部路政司的資料（詳附件五），主張有 96%的重機

因超出停車格長度，而無法停放在一般機車格；但該統計僅以車輛登記長

度計算，並未考慮到如果有鎖龍頭的車輛，車頭會打歪，此外牌照長度也

計入車輛總長度，因此停入車格的車體長度（龍頭至後輪）並不會是車輛

登記的總長度。 

六、 事實上，以 2022 年臺灣代理的主流品牌大型重機車款為例（共 36 款，佔

2022 總領牌數約 80%，詳附件六），其車長中位數為 214 公分、平均為

212 公分，最長為 224 公分，如果納入停車格前後標線寬度各 10 公分計

算，就算最長的車也僅超出 4 公分，只要稍微斜向停放，完全可以完好的

停在停車格內（納入標線寬度計算，對角線長度約為 250 公分；不算入標

線為 224 公分）。至於寬度，銷售前十名中最寬者為 94 公分，少於法定

停車格寬度 100 公分。 

七、 由上述資料可知，只要在繪製標線時，稍微傾斜 26 度（即現行車格對角線

的角度），就可以在相同長度限制下，使大部分的大型重型機車停入車格

內。事實上，目前開放重機停放的水源 BOT 停車場，目前目測停放至少

50 輛重機，整體而言也沒有明顯超出隔線的車子（如附件七照片所示）。 

八、 雖然有些重機確實比較大，可能會超出格線；但車主也不是傻子，不會放

任自己的愛車被亂刮。如果校方能畫設出比較適合的車位（例如；靠牆、

柱子旁邊等空間比較大的車位），就能避免相關的問題。而既然重機能停

放在機車位，在機車停車場就應該能比照機車收費，而不是比照汽車收費。 

九、 又事務組考量車道寬度可能不足，容易產生碰撞，進而衍生賠償責任。惟

國家賠償法規定，國家賠償的前提是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有欠缺；依臺北

市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設計指導原則第 6 點第 2 款規定，機車車道寬度為

120 公分以上即屬合法。查本校機車停車場，車道寬度多為 150 公分以上，

並沒有設置欠缺；如擔心碰撞，亦可指定單向通行。只要定時維護（如未

產生積水、灰塵等），也不會有管理欠缺，因此，不會有賠償責任。此外，



考取普通或大型重型機車駕照，均需通過「直線七秒」或「一本橋」等寬

度僅 40 公分、長度 10 公尺以上的平衡測驗，駕駛並不會不具有通過寬度

150 公分的車道的能力。更何況，大型重型機車並沒有明顯白牌機車還寬，

在寬度上應不至於影響安全性。 

十、 此外，考量到管理方便，因此開放事務組能這些指定適當位置供重機停放；

另外也為了不影響機車法定停車位數量，開放這些指定位置可以與一般機

車（白牌、綠牌）、微型電動二輪車與電動輔助自行車共用車位。至於數

量限制，則以 2022 領牌數為例，大型重型機車有 27,901 台，一般機車為

734,005 台，其比例約為 734005/27901≒26.3，因此擬定每三十席車位開放

一席大型重型機車停放。因此新增第二項。原第二項未修正，並移至第三

項。 

決議： 

一、 因臺北市政府「路側大型重型機車格位試辦計畫」，仍在試辦階段，宜俟

後續主管機關檢視試辦成效及相關建議後，本校再依循辦理。 

二、 本案同意僅修正校園交通管理要點第三十六點第一項：「大型重型機車禁

止進入本校校園，進入本校停車場者，禁止停放於機車停車位，其停車證

申辦、清潔維護費費率及違規管理方式依本要點汽車之規定辦理。」，建

議依現行條文維持原狀（如附件四修正條文對照表所示），後續請提送行

政會議審議。 

三、 有關臺北市路側大型重型機車格位試辦計畫與交通部修法進度及大型重

機開放停放本校機車停車場乙事，請事務組列入後續追蹤。 

四、 有關委員建議於本校停車場分階段設置大型重機格位乙事，請事務組先以

1-2 處機車停車場進行可行性評估，於下次會議進行可行性評估說明。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11 時 05 分）



附件一：  

國立臺灣大學校園交通管理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二、 

本要點適用範圍，包括本

校校總區及水源校區（下

稱本校校園）內之所有行

車及停車空間，前揭空間

均應納入校方統籌管理。

但經專案簽准者，依簽准

內容辦理。 

二、 

本要點適用範圍，包括本

校校總區及水源校區（下

稱本校校園）內之所有行

車及停車空間。但經專案

簽准者，依簽准內容辦

理。 

 

為避免管理權爭議，校內

行車及停車空間，除專案

簽准外，均應納入校方統

籌管理。 

五、 

本校校園之汽車停車場

種類，區分如下： 

(一)校總區停車場： 

1.路外停車場：係指幼兒

園前停車場、總圖書館

前停車場、物理學系/ 

凝態科學研究中心後停

車場、辛亥地下停車場、

新南地下停車場及各館

舍地下停車場。 

2.路邊停車場：指以校園

道路部分路面劃設者。 

(二) 外圍停車場：係指公

館停車場、水源校區

停車場、生技中心、

芳蘭第一及芳蘭第

三等平面停車場。 

校總區停車場應設訪客

專用停車位，停車位以藍

色標線繪製。 

本校各停車場應設身心

障礙者專用停車位，停車

位以藍色標線並繪製身

心障礙標誌。 

本校停車位僅供車輛停

放使用，不負保管責任。 

五、 

本校校園之汽車停車場

種類，區分如下： 

(一)校總區停車場： 

1.路外停車場：係指幼稚

園前停車場、管理學院

教學館前停車場、辛亥

地下停車場、新南地下

停車場及各系所地下

停車場。 

2.路邊停車場：指以校園

道路部分路面劃設者。 

(二)外圍停車場：係指公

館停車場、水源校區

停車場、國家地震中

心、生技中心及環研

大樓等平面停車場。 

校總區停車場應設訪客

專用停車位，停車位以藍

色標線繪製。 

本校各停車場應設身心

障礙者專用停車位，停車

位以藍色標線並繪製殘

障標誌。 

本校停車位僅供車輛停

放使用，不負保管責任。 

 
1. 調整及敘明清楚校總

區停車場名稱，並修正

校內三個路外平面停

車場名稱，其餘校總區

內平面車位皆歸類至

路邊停車場。 

2. 目前校內路邊停車場

為椰林大道兩側、女九

餐廳前、社科院臨時替

代道路兩側、博理館旁

及各館舍周邊服務性

卸貨車位及無障礙車

位等路側車位。 

3. 國家地震中心停車場

將配合學生宿舍新建

工程於今年 3 月起取

消該停車場使用，另修

正芳蘭第一及新增芳

蘭第三等平面停車

場。  

 
 
 
配合文字修正，將「殘障」

字樣修正為「身心障礙」。 

七、 

辦理本校外圍停車場及

其他校區教職員工停車

證之車輛，得於星期六、

七、 

辦理本校外圍停車場及

其他校區教職員工停車

證之車輛，得於星期六、

 

為避免與勞基法個人例

假日定義混淆，俾利校園

車輛辨識系統門禁設定。 



日之日間進入校總區停

放。 

日及例假日日間進入校

總區停放。 

二十八、 

本校核發之汽車停車證

依停放時間分日間、夜間

及全日三種。 

日間汽車停車證之停放

時間為上午七時至下午

六時止；夜間汽車停車證

之停放時間為下午六時

至翌日上午八時止。但本

校教職員工生辦理日間

停車證者，停放之時間為

上午五時起至翌日凌晨

三時止。 

持有廠商日間汽車停車

證之停車時間為上午六

時至下午十時止。 

二十八、 

本校核發之汽車停車證

依停放時間分日間及夜

間二種。 

日間汽車停車證之停放

時間為上午七時至下午

六時止；夜間汽車停車證

之停放時間為下午六時

至翌日上午八時止。但本

校教職員工生辦理日間

停車證者，停放之時間為

上午五時起至翌日凌晨

三時止。 

持有廠商日間汽車停車

證之停車時間為上午六

時至下午十時止。 

 
1. 本校教職員工生車證

分為全日及日間（上

午五時至翌日凌晨三

時）。 

2. 對外營業停車場（校

外人士含退休教職員

工、校友及周邊里

民）分為全日、日間

（上午七時至下午六

時）及夜間（下午六

時至翌日八時）。 

3. 廠商車證分為分為全

日及日間（上午六時

至下午十時）。 

三十、 

持有身心障礙證明之本

校教職員工生，得憑本人

之身心障礙證明，免費辦

理日間汽車停車證。 

前項申請人之車輛，如需

於夜間停放者，應辦理全

日汽車停車證。 

辦理校總區停車場之全

日汽車停車證者，收取清

潔維護費參佰元整；辦理

外圍停車場之全日汽車

停車證者，收取清潔維護

費貳佰元整。 

三十、 

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之本

校教職員工生，得憑本人

之殘障手冊，免費辦理日

間汽車停車證。 

前項申請人之車輛，如需

於夜間停放者，應依規定

辦理全日汽車停車證。 

辦理校總區停車場之全

日汽車停車證者，收取清

潔維護費參佰元整；辦理

外圍停車場之全日汽車

停車證者，收取清潔維護

費貳佰元整。 

  

2019年 7月 10日起，「身

心障礙手冊」更換為「身

心障礙證明」。故配合文

字修正將「身心障礙手

冊」及「殘障手冊」修正

為「身心障礙證明」。 

三十八、 

未持有本校核發之汽車

停車證者，申辦公館停車

場、水源校區停車場、辛

亥地下停車場及新南地

下停車場之汽車停車證，

需檢附駕駛執照、行車執

照及身分證正、影本各乙

份。 

三十八、 

未持有本校核發之汽車

停車證者，申辦公館停車

場、水源校區停車場、辛

亥地下停車場及新南地

下停車場之汽車停車證，

需檢附駕駛執照、行車執

照及身分證正、影本各乙

份。 

 

 

 

 

 

 

 

 

 



前項情形之收費標準如

下： 

(一)全日月租者，每月

收取清潔維護費柒

仟元整。 

(二)日間月租者，每月

收取清潔維護費伍

仟伍佰元整。 

(三)夜間月租者，每月

收取清潔維護費參

仟元整。 

(四)計時收費者，學府

里、大學里、龍坡

里、龍門里、龍淵

里、臥龍里、水源里

及富水里之里民，

得享停車優惠費

率。 

本校校友、退休教職員

工、大學里、學府里、龍

坡里、水源里、文盛里、

龍淵里、龍泉里、富水里、

龍門里、臥龍里、古風里

及芳和里之里民，辦理公

館停車場及水源校區停

車場之汽車停車證，全日

月租者，每月收取清潔維

護費肆仟伍佰元整；日間

月租者，每月收取清潔維

護費參仟元整；夜間月租

者，每月收取清潔維護費

貳仟伍佰元整。 

本校校友、退休教職員工

及前項各里里民，辦理辛

亥地下停車場及新南地

下停車場之汽車停車證，

全日月租者，每月收取清

潔維護費陸仟參佰元整；

日間月租者，每月收取清

潔維護費伍仟元整；夜間

月租者，每月收取清潔維

護費貳仟柒佰元整；夜

間、星期六、日及國定假

前項情形之收費標準如

下： 

(一)全日月租者，每月

收取清潔維護費柒

仟元整。 

(二)日間月租者，每月

收取清潔維護費伍

仟伍佰元整。 

(三)夜間月租者，每月

收取清潔維護費參

仟元整。 

(四)計時收費者，學府

里、大學里、龍坡

里、龍門里、龍淵

里、臥龍里、水源里

及富水里之里民，

得享停車優惠費

率。 

本校校友、退休教職員

工、大學里、學府里、龍

坡里、水源里、文盛里、

龍淵里、龍泉里、富水里、

龍門里、臥龍里、古風里

及芳和里之里民，辦理公

館停車場及水源校區停

車場之汽車停車證，全日

月租者，每月收取清潔維

護費肆仟伍佰元整；日間

月租者，每月收取清潔維

護費參仟元整；夜間月租

者，每月收取清潔維護費

貳仟伍佰元整。 

本校校友、退休教職員工

及前項各里里民，辦理辛

亥地下停車場及新南地

下停車場之汽車停車證，

全日月租者，每月收取清

潔維護費陸仟參佰元整；

日間月租者，每月收取清

潔維護費伍仟元整；夜間

月租者，每月收取清潔維

護費貳仟柒佰元整；夜

間、星期六、日及國定例

 

 

 

 

 

 

 

 

 

 

 

 

 

 

 

 

 

 

 

 

 

 

 

 

 

 

 

 

 

 

 

 

 

 

 

 

 

 

 

 

 

為避免與勞基法個人例

假日定義混淆，「國定例

假日」修正為「國定假



日日間月租者，每月收取

清潔維護費肆仟元整。 

第一個月之月租費，得以

實際天數計算。 

辦理日間或夜間月租者，

逾時停車期間，計時收

費。 

優惠對象以外之校外人

士一次繳納六個月以上

之清潔維護費者，除已享

優惠者外，得享九折優

惠。 

假日日間月租者，收取清

潔維護費肆仟元整。 

第一個月之月租費，得以

實際天數計算。 

辦理日間或夜間月租者，

逾時停車期間，計時收

費。 

優惠對象以外之校外人

士一次繳納六個月以上

之清潔維護費者，除已享

優惠者外，得享九折優

惠。 

日」。 



附件二：  

國立臺灣大學校園交通管理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十九、 

本校每年至少執行一次

廢棄自行車移置工作。 

本章所稱之廢棄自行車，

係指停放於本校校園之

自行車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 

 

 

 

 

(一)無把手。 

(二)無騎乘坐墊。 

(三)兩輪缺一。 

(四)輪胎破損嚴重。 

(五)鏈條斷裂。 

(六)鏈條或輪盤已鏽蝕

無法騎乘。 

(七)車體蓄積灰塵久未

使用。 

(八)車身整體鏽蝕面積

達百分之五十。 

(九)其他依車輛之外觀，

足以認定為不堪使

用。 

符合前項所定之廢棄自

行車，本校應逐車張貼七

日內移置通知，逾期無人

置理者，由本校逕行移

置。 

 

 

十九、 

本校每年至少執行一次

廢棄自行車移置工作。 

本校執行前項廢棄自行

車移置時，至遲應於執行

移置七日前逐車張貼通

知。 

停放於本校校園內之自

行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視為顯失騎乘功能之廢

棄自行車：  

(一)無把手。 

(二)無騎乘坐墊。 

(三)兩輪缺一。 

(四)輪胎破損嚴重。 

(五)鏈條斷裂。 

(六)鏈條或輪盤已鏽蝕

無法騎乘。 

(七)車體蓄積灰塵久未

使用。 

(八)車身整體鏽蝕面積

達百分之五十。 

(九)其他依車輛之外觀，

足以認定為不堪使

用。 

 

 

 

 

 

本校為移置廢棄自行車，

得於必要時破壞其車鎖。 

 

1. 依法務處精簡文字修

正， 調整第十九點廢

棄自行車定義說明及

後續處理情形。 

 

 

 

 

 

 

 

 

 

 

 

 

 

 

 

 

 

 

2. 為避免自行車拖吊爭

議，有關自行車違規

停放、拖吊取締及廢

棄車清理等情形，為

移置自行車，得於必

要時破壞其車鎖；原

十九點第三項刪除，

統一移列至二十一點

之一敘明清楚。 

二十、 

本校因校園規劃使用之

需要，得變更或取消原設

置之自行車停車位，並將

原停放該處之自行車移

至附近之自行車停車位

或移置於適當地點保管。 

二十、 

本校因校園規劃使用之

需要，得變更或取消原設

置之自行車停車位，並將

原停放該處之自行車移

至附近之自行車停車位

或移置於適當地點保管。 

 

 

 

 

 

 

 



本校執行前項自行車移

置時，除緊急情況外，至

遲應於移置前七日將移

置原因及地點公告。 

 

本校執行前項自行車移

置時，除緊急情況外，至

遲應於執行移置七日前

將移置原因及地點公告。 

本校為執行第一項之自

行車移置，得為一切必要

之行為。 

依法務處建議酌修文

字 。 

 

 

原二十點第三項刪除，統

一移列至二十一點之一

敘明清楚。 

二十一、 

停放於本校校園之自行

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

校得逕行移置於適當處

所：  

(一) 未張貼有效識別

證，經公告七日仍

未依規定張貼。 

(二) 未停放於自行車架

（位），或停放於停

車區時未依規定之

停放方向（式）停

放。 

(三) 在限時停放區非開

放時間停放。 

 

 

 

停放於本校校園自行車

停車區之自行車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視為未依規

定之停放方向（式）停放： 

(一) 設有車架者，車輪

未停放於車架內。 

(二) 自行車停放方向非

經人員推拉、移置

而明顯與校設之自

行車架或現場停放

自行車停放方向有

別。 

(三) 其他依事務組公告

足以認定為違規停

放。 

二十一、 

停放於本校校園之自行

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

校得逕行移置於適當處

所：  

(一) 未張貼有效識別

證，經公告七日仍

未依規定張貼。 

(二) 未停放於自行車架

（位），或停放於停

車區時未依規定之

停放方向（式）停

放。 

(三) 在限時停放區非開

放時間停放。 

(四) 自行車雖依規定張

貼有效識別證，但

顯失騎乘功能。 

停放於本校校園自行車

停車區之自行車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視為未依規

定之停放方向（式）停放： 

(一) 設有車架者，車輪

未停放於車架內。 

(二) 自行車停放方向非

經人員推拉、移置

而明顯與校設之自

行車架或現場停放

自行車停放方向有

別。 

(三) 其他依事務組公告

足以認定為違規停

放。 

 

 

 

 

 

 

 

 

 

原二十一點第一項第四

款規定，因與第十九點規

定移置自行車之要件相

同，卻無須依第十九點規

定於七日前張貼公告，恐

生爭議，爰建議刪除。日

後廢棄、顯失騎乘功能之

自行車統一依第十九點

移置。  

 

二十一之一、 

本校依第十九點及前點

移置之自行車，應拍照存

證，並應將拖吊地點及違

四十六、第一項 

本校移置違規之自行車，

應拍照存證，並應將拖吊

地點及違規車輛照片於

 

1. 自原第四十六點第一

項移列而來，原第四十

六點第一項規定刪除。 



規車輛照片於七日內公

告於事務組之自行車線

上管理系統網頁。  

本校為移置第十九點及

前點之自行車，得於必要

時破壞其車鎖；本校為移

置第二十點之自行車，得

為一切必要之行為。 

當日公告於事務組之自

行車線上管理系統網頁。 

十九、第三項 

本校為移置廢棄自行車，

得於必要時破壞其車鎖。 

二十、第三項 

本校為執行第一項之自

行車移置，得為一切必要

之行為。 

2. 經與承辦單位討論後，

將公告日期自「當日」

修正為「七日」，俾利

本校執行移置事宜。 

3. 自原第十九點第三項、

第二十點第三項移列

而來，且因第二十一點

違停自行車之移置漏

未規範本校於移置時

所得為之必要行為，爰

統一於第二十一點之

一中規定。 

二十一之二、 

 

 

 

 

 

 

依第十九點至第二十一

點規定移置之自行車，由

本校保管一定期間，期滿

無人認領者，視為廢棄

物，本校得逕行處理或公

告拍賣之。 

前項所稱一定期間如下，

並自移置日之翌月起算： 

(一) 依第十九點移置保

管者為一個月。 

 

(二) 依第二十點、第二十

一點移置保管者為

二個月。 

(三) 於每年六月移置保

管者為三個月、七月

移置保管者為二個

月，不受前二款期間

之限制。 

四十六、第二項 

違規自行車所有人應於

公告之日起二個月內領

回移置自行車，逾期未領

回，視為廢棄物，由事務

組逕行處理或公告拍賣

之。 

二十一之一、 

依前三點規定移置之自

行車，由本校保管一定期

間，期滿後無人認領者，

視為廢棄物，本校得逕行

處理。 

前項所稱一定期間如下，

並自移置日之翌月起算： 

(一)依第十九點、前點第

一項第四款移置保

管者為一個月。 

(二)依第二十點、前點第

一項第一至三款移

置保管者為二個月。 

(三)於每年六月移置保

管者為三個月、七月

移置保管者為二個

月，不受第一款及前

款期間之限制。 

 

1. 自原第二十一之一點

及第四十六點第二項

規定移列整併而來。 

2. 另原第四十六點第二

項規定刪除。 

 

3. 原二十一點第四項與

第十九點規定移置自

行車之要件相同，故將

廢棄、顯失騎乘功能之

自行車統一移列至第

十九點說明。 

 

 

 

 

 

4. 配合前揭修法調整條

文順序 

 

二十二、 

教職員生或校外人士應

於前點所定保管期限內，

備妥自行車所有人身分

證或其他足資證明身分

之證件（須具備相片、身

 

 

 

 

 

 

 

1. 為避免領車爭議，於本

項敘明清楚相關證明

資料及繳費事宜後，始

得領回自行車。 

  



分證號碼、出生日期等資

料），向本校自行車保管

場提出申請，並依第四十

四點規定繳費後，始得領

回自行車。 

委託他人代為辦理前項

領車程序者，並應提出受

託人之身分證或其他足

資證明身分之證件（須具

備相片、身分證號碼、出

生日期等資料）及委託

書 。 

申請領回無車證之自行

車者，應先至本校自行車

線上管理系統查詢臨時

車證編號後，再依前二項

規定辦理。  

 

 

 

 

 

本校自行車保管場應詳

為記錄自行車之移置地

點、保管時間及繳費情形

等事項，並應核對領車人

之姓名、所屬單位、相關

證件後，由領車人簽名或

蓋章，以供查考。 

 

 

 

 

四十六、第四項 

委託他人代領自行車者，

除前項證件及繳費收據

外，應由車輛所有人出具

委託書。 

 

 

四十六、第三項 

自行車所有人申領代管

車輛時，應先至自行車線

上管理系統網頁查詢違

規紀錄，並列印領車單據

及繳納相關費用後，攜帶

個人相關證件至自行車

移置場辦理，經保管場人

員於領車單據加蓋領訖

章後交還。 

二十二、 

自行車保管場應詳為記

錄保管車輛之移置地點、

保管時間及繳費情形等

事項，並應核對領車人之

姓名、所屬單位、相關證

件後，由領車人簽名或蓋

章，以供查考。 

  

  

 

 

2. 自原第四十六點第四

項移列而來，配合現行

實際運作情形文字修

正，原第四十六點第四

項規定刪除。 

 

3. 自原第四十六點第三

項移列而來，並配合現

行實際運作情形修正。

另原第四十六點第三

項規定刪除。 

 

 

 

 

 

 

 

4. 依法務處建議酌修文

字 。 

二十三、 

經依第二十一之二點視

為廢棄物者，本校得參照

資源回收之精神及臺北

市處理妨礙交通車輛自

治條例第五條之規定，依

下列方式拍賣之：  

(一)拍賣相關訊息應於

事務組網頁公告之。  

(二)拍賣對象以本校教

職員工生或持有本

校識別證之同仁為

限，每次拍賣每人限

購一台。 

二十三、 

經依第二十一之一點視

為廢棄物者，本校得參照

資源回收之精神及臺北

市處理妨礙交通車輛自

治條例第五條之規定，依

下列方式拍賣之：  

(一)拍賣相關訊息應於

事務組網頁公告之。  

(二)拍賣對象以本校教

職員工生或持有本

校識別證之同仁為

限，每次拍賣每人限

購一台。 

 

配合前揭條文修正內容

予以修正。 



(三)參加拍賣者應親持

在校服務證明文件

購買，每學年每人可

購買二手自行車次

數以一次為限。 

(四)年度內購買之二手

自行車因失竊而領

有報案相關單據或

車輛損壞不利騎乘

而送交本校回收者，

不受前款之購買次

數限制。 

(三)參加拍賣者應親持

在校服務證明文件

購買，每學年每人可

購買二手自行車次

數以一次為限。 

(四)年度內購買之二手

自行車因失竊而領

有報案相關單據或

車輛損壞不利騎乘

而送交本校回收者，

不受前款之購買次

數限制。 

四十、 

中途退辦本校核發之汽

車停車證者，應繳回停車

證。 

汽、機車辦理停車退費

者，以月計算，並於次月

開始退費，但已開立發票

者（應稅），其退費金額為

已繳納未使用之清潔維

護費全額扣除百分之十

行政處理費後，再退還剩

餘金額；僅開立收據者

（免稅），其退費金額為

已繳納未使用之清潔維

護費全額扣除百分之五

行政處理費後，再退還剩

餘金額。 

非本校教職員工生中途

退辦本校核發之自行車

識別證者，以月計算，並

於次月開始退費，其退費

金額為已繳納未使用之

辦證費全額扣除行政處

理費（伍拾元）後，再退

還剩餘金額。本校教職員

工生誤繳前揭辦證費僅

需全額扣除行政處理費

（伍拾元）後，再退還剩

餘金額。 

四十、 

中途退辦本校核發之汽

車停車證者，應繳回停車

證。 

汽、機車辦理停車退費

者，以月計算，並於次月

開始退費，但已開立發票

者（應稅），其退費金額為

已繳納之清潔維護費全

額扣除百分之十行政處

理費後，再退還剩餘金

額；僅開立收據者（免

稅），其退費金額為已繳

納之清潔維護費全額扣

除百分之五行政處理費

後，再退還剩餘金額。 

 

 

 

 

因年繳停車費一次付清

者，本校有提供優惠費

率，故如需提前解約，其

退費金額為繳納全額費

用扣除已使用月租原價，

因校外人士繳費時已開

立發票（應稅 5%），故退

費時須扣除 10%行政手續

費（含原先已開立發票的

5%稅金）；另校內人員開

立收據（免稅），無稅金問

題，故僅扣除 5%行政手續

費。 

為避免校外人士申辦後

中途退辦本校核發之自

行車證，衍生行政處理事

宜，出納組說明退款金額

計算後若低於 30 元，且

非郵局、玉山、華南之退

款本人帳戶者，不予辦理

退款，故擬收取固定行政

處理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含信用卡手續費、悠遊

卡清分費及跨行轉帳費

等)。 

舉例說明： 

非本校教職員工生 

第 1個月中途退辦= 



600元（年費）-50元（使

用費）-50 元（行政處理

費）=500元。 

第 2個月中途退辦= 

600元（年費）-100元（使

用費）-50 元（行政處理

費）=450元。 

以此類推 

第 11個月中途退辦= 

600元（年費）-550元（使

用費）-50 元（行政處理

費）=0元。 

本校教職員工生 

第 1~12個月中途退辦= 

600元（年費）-50元（行

政處理費）=550元。 

四十四、 

自行車因違反第二十一

點規定遭移置者，領車人

應依下列規定繳費後，始

得辦理領車： 

(ㄧ)自行車具有效車證，

且每學年遭移置次數

累計達三次以上者，

應繳納移置費每次伍

拾元整。 

 

 

 

(二)自行車不具有效車

證者，應繳交移置費

每次壹佰元整。但教

職員生騎乘租賃自行

車遭移置者，準用前

款規定辦理，並記錄

個人違規累計次數。 

(三)自行車租賃業者如

違反第二十一點規定

遭移置者，應繳交移

置費及保管費。移置

費每次壹佰元整，保

管費自移置當日未過

夜以貳拾伍元整計

四十四、 

 

 

 

 

非營業用自行車具有效

車證者，如違反第二十一

點第一項第一至三款規

定，且每學年遭移置次數

累計達三次（含）以上，

車輛所有人應繳交移置

費，移置費每次伍拾元

整。 

非營業用自行車不具有

效車證者，每次違規遭移

置，車輛所有人應繳交移

置費，移置費每次壹佰元

整。 

 

 

營業用自行車如違反第

二十一點第一項第一至

三款規定遭移置保管者，

車輛所有人應繳交移置

費及保管費，移置費每輛

次壹佰元整，保管費計算

方式為移置當日未過夜

 

 

依法務處建議酌修文字  

 

 

 

 

 

 

 

 

 

 

另原條文第四項前段，實

即為第二項之例外規定，

爰整併至第二款以但書

規定。 

 

酌修文字，以免條文規範

過於複雜而易生爭議。 

範例：3/1遭移置拖吊 

3/1當日領回：保管費 25

元。 

3/2 領回：保管費 50 元

(3/1過夜) 

3/3領回：保管費 50(3/1

過夜 )+50(3/2 過夜 )為

100元 



算，每過夜一日為伍

拾元整。 

以貳拾伍元整計算，每過

夜一日為伍拾元整。 

本校教職員工生騎乘營

業用自行車違規遭移置，

自行領回依本點第一項

辦理，並記錄個人違規累

計次數；校外人士騎乘營

業用自行車違規遭移置，

自行領回依本點第二項

辦理。 

 

 

原條文第四項後段規定

與第二項規定重複，可刪

除之； 

四十六、 

〈刪除〉 

四十六、 

本校移置違規之自行車，

應拍照存證，並應將拖吊

地點及違規車輛照片於

當日公告於事務組之自

行車線上管理系統網頁。 

違規自行車所有人應於

公告之日起二個月內領

回移置自行車，逾期未領

回，視為廢棄物，由事務

組逕行處理或公告拍賣

之。 

自行車所有人申領代管

車輛時，應先至自行車線

上管理系統網頁查詢違

規紀錄，並列印領車單據

及繳納相關費用後，攜帶

個人相關證件至自行車

移置場辦理，經保管場人

員於領車單據加蓋領訖

章後交還。 

委託他人代領自行車者，

除前項證件及繳費收據

外，應由車輛所有人出具

委託書。 

 

1. 原第四十六點第一項

規定移列至第二十一

之一點。 

 

 

2. 原第四十六點第二項

規定移列至第二十一

之二點。 

 

 

 

3. 原第四十六點第三項

移列至第二十二點第

三項，並配合現行實際

運作情形修正文字。 

 

 

 

 

 

4. 原第四十六點第四項

移列至第二十二點第

二項。 

四十七、 

本校依第十九點至第二

十一點移置保管之自行

車如有遺失，經自行車所

有人於證明遺失車輛為

其所有後，自行車所有人

僅得在待拍賣之自行車

中選擇乙台以為補償；如

四十七、 

本校依第十九點至第二

十一之一點及第四十一

點移置保管之自行車如

有遺失者，車主得在待拍

賣之自行車中選擇乙台

以為補償；如有損壞，本

校應負責修復或比照遺

失之情形處理。 

 

1. 本點原意應係在降低

本校保管移置自行車

遺失之風險，以免遭求

償。惟原條文規定：「車

主得在待拍賣之自行

車中選擇乙台以為補

償」恐使人誤以為得由

車主自行選擇，向本校



有損壞，本校得修復或比

照本點遺失之情形處理。 

求償或在待拍賣之自

行車選擇一台作為補

償，爰予修正。 

2. 經與承辦單位確認，若

駐警隊發現違規自行

車，仍會通知本校處

理，並不會依第四十一

點規定移置，爰建議刪

除「及第四十一點」等

文字。 

3. 依第十九點移置之自

行車可能未貼自行車

證無法得知所有人，應

先請申請人證明遺失

自行車為其所有，本校

再給予賠償。 

 



附件三：  

國立臺灣大學校園交通管理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八、 

本校學生，得於學期開始

時，依事務組公告以抽籤

方式辦理限額之學生汽

車停車證。 

八、 

凡未配住本校宿舍之學

生，得於學期開始時，依

事務組公告以抽籤方式

辦理限額之學生汽車停

車證。 

 

 

考量現行實務經驗，住宿

生辦理車證需求，並將其

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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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臺灣大學校園交通管理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三十六、 

大型重型機車禁止進入

本校校園，進入本校停車

場者，禁止停放於機車停

車位，其停車證申辦、清

潔維護費費率及違規管

理方式依本要點汽車之

規定辦理。 

進入本校停車場之微型

電動二輪車及電動輔助

自行車，其停車證及識別

證之申辦、清潔維護費費

率與違規管理方式，依本

要點機車之規定辦理。 

三十六、 

大型重型機車禁止進入

本校校園，進入校外停車

場者，禁止停放於機車停

車位，其停車證申辦、清

潔維護費費率及違規管

理方式依本要點汽車之

規定辦理。 

進入本校停車場之微型

電動二輪車及電動輔助

自行車，其停車證及識別

證之申辦、清潔維護費費

率與違規管理方式，依本

要點機車之規定辦理。 

 

因機車禁止進入校園，故

機車停車場設置皆為本

校外圍或地下停車場等

區域，為避免爭議，建議

修正文字為「本校停車

場」。 

 

 

 

 

 

 

 

 

 


